铜农委〔2025〕138号

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铜梁区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

教育补助工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镇街：

现将《铜梁区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工作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按要求抓好落实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17日
铜梁区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

补助工作实施细则

为切实加强雨露计划职业教育工作，加大对农村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政策扶持力度，根据《重庆市乡村振兴局关于继续开展雨露计划职业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渝乡振发〔2021〕15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一、补助对象、标准

（一）资助对象。2025年秋期脱贫家庭（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）中接受中、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，并在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中、高等职业教育学籍管理系统注册正式学籍。中等职业教育包括全日制普通中专、职业高中、技工院校；高等职业教育包括全日制普通大专、高职院校、技师学院等。辍学、休学、保留学籍的学生不纳入补助范围。已享受“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学费资助（即最高8000元学费资助）”等重庆地方政府资助政策的，不同时享受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。

（二）补助标准。每生每学期1500元。

二、补助方式

（一）生源地补助。凡符合条件的脱贫家庭，无论其子女在何地就读，均在其家庭所在地申请助学补助。

（二）直补到户。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的对象是脱贫家庭（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），补助资金一律通过一卡通直接发放到申报对象。

三、时间安排
9月18日至10月24日期间进行申报，11月20日之前完成审核，12月初补助到位。

四、补助工作程序

（一）自主申报。符合补助条件的学生，由学生本人或委托该户家庭成员、帮扶人向家庭所在村申请，同时填写申请表（一式三份，见附件1），并提供学籍证明（附件2）以及身份证、户口本复印件。

（二）村级初审。各村（社区）在收到学生申请后及时组织人员对学生的情况进行初步核实、核实无误后在村务公开栏集中公示10天及以上，公示无异议后向镇街报送拟补助人员名单。

（三）镇级复审。各镇街对各村（社区）上报拟补助人员的身份进行再次核实，核实无误后在政府公开栏集中公示10天及以上，公示无异议后向区农业农村委巩固办报送附件1、2、3以及镇（街）村（社区）两级公示照片，同时出具学生身份证明（重庆市脱贫人口批量比对核验系统打印证明）。
（四）区级审定。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教委对各镇街报送名单进行最终审核，重点审核学生学籍以及是否享受“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学费资助”。审核无误后在政府门户网站集中公示1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误后由区农业农村委将补助资金发放到申报对象。对群众举报的，经查实后由区农业农村委取消其补助对象资格。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沟通协作。各镇街加强与区农业农村委、区教委等部门的沟通协调，排查摸底脱贫家庭（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)子女接受职业教育情况，落实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动员。发挥基层组织尤其是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一线组织动员作用，采取多种方式特别是新媒体手段宣传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政策，为脱贫家庭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，确保符合条件脱贫家庭子女应享尽享。

（三）强化问责追责。各镇街要压实工作责任，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对因宣传、摸排等工作开展不力造成漏享或错享的，需补发的资金由镇街自行承担。

附件：1.铜梁区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申请表

2.铜梁区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在校生补助申请学籍

证明

3.铜梁区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

名单

4.铜梁区××镇（街道）××村（社区）关于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人员名单的公示

5.铜梁区××镇（街道）关于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人员名单的公示

6.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人员名单的公示

附件1
铜梁区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

补助申请表

	学生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身份证号码
	
	手机号码
	

	就读学校
	
	学校性质
	□中职   □高职

	入学时间
	
	所学专业
	

	是否全日制
	
	学制
	
	在校情况
	

	户主姓名
	
	与学生关系
	
	户主手机号
	

	开户人姓名
	
	开户人身份证号
	

	一卡通账号
	
	开户行
	

	家庭住址
	铜梁区     镇（街道）   村（社区）  组

	村（社）委会初审意见
	 年  月  日

	镇（街道）

复审意见
	 年  月  日

	农业农村委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注
	


附件2
铜梁区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在校生补助申请

学籍证明

兹有学生      （姓名）  （性别）,系我院（校）      专业全日制学生，于   年   月入学，学制   年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,学籍号           ,现为我校     年级在校生，具有我校正式学籍。

特此证明。

负责人签字：

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院校（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注：学籍证明出具时间应等于本年度本期申报时间，过期学籍证明无效。

（加盖公章为本院校学籍管理部门章）

附件3

铜梁区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名单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
	序号
	村（社区）
	学生姓名
	户主姓名
	就读学校
	学校性质
	是否在校
	补助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1
	
	
	
	
	□中职□高职
	在校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附件4
铜梁区××镇（街道）××村（社区）

关于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人员

名单的公示

现将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名单（见附件）进行公示。公示时间：××年××月××日至××年××月××日，共计10天。

如果对公示对象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投诉监督。

投诉监督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：

监督举报电话：12345

××镇（街）纪委联系电话：

××镇（街）乡村振兴办联系电话：

××村（社区）联系电话：

附件：××镇（街道）××村（社区）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名单

××镇（街道）××村（社区）

××年××月××日

附件5
铜梁区××镇（街道）

关于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人员

名单的公示

现将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名单（见附件）进行公示。公示时间：××年××月××日至××年××月××日，共计10天。

如果对公示对象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投诉监督。

投诉监督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：

监督举报电话：12345

区农业农村委联系电话：45672755

××镇（街）纪委联系电话：

××镇（街）乡村振兴办联系电话：

附件：××镇（街道）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名单

××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××年××月××日

附件6
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关于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人员

名单的公示

现将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名单（见附件）进行公示。公示时间：××年××月××日至××年××月××日，共计15个工作日。

如果对公示对象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投诉监督。

投诉监督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：

监督举报电话：12345

区纪委监委联系电话：45695190
区农业农村委联系电话：45672755

附件：铜梁区2025年秋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名单

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××年××月××日



